	單位
	工作項目
	轉口貨櫃儀檢作業
	編號
	11-1-03

	儀檢組
	法令

依據
	關務署高雄關第0941011757號公告

	
	標準（合理）作業程序


	   列印儀檢通知單並電傳予CY管制站專責人員及儀檢站

5分

↓

CY管制站專責人員將三合一准單交拖板車司機將貨櫃拖至儀檢站

15分

↓

 辦理貨櫃儀檢

10分

↓

 列印三合一准單後交拖板車司機

 2分

↓

 合     計

32分



	辦理時應注意事項
	1. 持憑貨櫃運送單（三合一准單）辦理儀檢作業。

2. 儀檢有可疑者將交查緝關員處理。

	使

用

書

表
	貨櫃運送單（三合一准單）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